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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97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侨银环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87 

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
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除下列董事外，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侨银环保 股票代码 002973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陈春霞 朱晓磊 

办公地址 
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71 号中公教育大厦

10 楼 

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71 号中公教育大厦

10 楼 

电话 020-87157941 020-87157941 

电子信箱 zhengquanbu@gzqiaoyin.com zhengquanbu@gzqiaoyin.com 

2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1,450,623,016.06 993,917,381.95 45.95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186,407,829.66 60,940,045.30 205.8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183,275,267.26 60,171,500.04 204.5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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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151,429,978.05 19,405,100.90 680.36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46 0.17 170.59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46 0.17 170.59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.25% 7.91% 8.34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

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3,784,515,684.68 3,276,870,221.16 15.4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1,228,524,884.34 1,056,005,091.07 16.34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,887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郭倍华 境内自然人 37.71% 154,116,379 154,116,379   

刘少云 境内自然人 28.84% 117,853,701 117,853,701 质押 21,200,000 

珠海横琴珑欣企业

管理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6.66% 27,197,008 27,197,008   

珠海广发信德环保

产业投资基金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4.28% 17,474,341 17,474,341   

曲水瑞盛创业投资

有限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3.07% 12,555,503 12,555,503   

芜湖卓辉盛景投资

管理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－芜湖卓辉冠

瑞投资管理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 

其他 2.16% 8,816,970 8,816,970   

江淦钧 境内自然人 1.95% 7,952,341 7,952,341   

柯建生 境内自然人 1.95% 7,952,341 7,952,341   

党忠民 境内自然人 0.87% 3,566,742 3,566,742   

黄燕娜 境内自然人 0.84% 3,453,083 3,453,083   

阳军 境内自然人 0.84% 3,453,083 3,453,083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
上述股东中，郭倍华与刘少云系妪婿关系，刘少云为珠海横琴珑欣企业管理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执行事务合伙人。 

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（如

有） 
无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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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2020年上半年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并蔓延扩散，加上贸易争端、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，全球经济

及金融体系受到冲击，主要经济体增速全面下降甚至萎缩。面对国内外疫情的蔓延和严峻的经济、政治形势，企业的经营压

力和经营难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，公司在逆境中寻求发展，以活力促增长，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，公司继续贯彻“城市大

管家”与“环保创新技术”双轮驱动战略，凭借二十年的环境卫生管理经验，充分发挥市场拓展能力优势、品牌和规模优势以

及信息化优势，积极获取增量订单，提升服务质量，同时加强内部管理，提升管理效率，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。 报告期

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,450,623,016.06元，同比增长45.95%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6,407,829.66元，同比增长

205.89%，2020年上半年，公司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：  

    （1）专注城市大管家服务，持续扩张以环卫服务为核心的城市环境管理业务 

    报告期内，公司继续专注城市大管家服务，拓展以环卫服务为核心的业务，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拓展项目，新增服务城市

4个，新增中标环卫服务项目11个，新成立了福建大区，公司业务辐射区域持续扩大，覆盖全国18个省70余个城市。截至2020

年6月30日，公司在手合同总金额达279.71亿元。 

    （2）进一步提升运营管理效益，加强项目精细化管理 

    在项目运营管理方面，公司继续推行大区域管理模式，实行业务开拓和项目运营一体化。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作业、实

操精细化运营管理经验，严格规范工作流程，制定项目作业标准手册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，为客户提供高效率、高标准、高

质量的城市环境管理服务，进一步从组织架构、管理模式及一线作业等方面进行优化，通过精细化的管理让公司的业绩再创

新高。 

    公司连续十一年被评为广东省“守合同重信用”企业，其运营的环卫项目获得各级政府及行业协会的高度认可，其中铅山

县城乡环卫一体化PPP项目、姚安县智慧城乡环卫一体化PPP项目以及广丰区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等均获得中国城市环境卫

生协会颁发的全国城乡环卫一体化典型案例。 

 （3）不断提高技术实力，优化智慧环卫平台 

    为深化推进双轮驱动发展战略，深入研究环保创新技术，公司与清华珠三角研究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，合作建设固危

废处置与智慧环卫研发中心，对标行业技术研发热点难点，衔接市场机制，解决项目技术经济难点。 

    公司智慧环卫平台效果显著，通过线上管理与线下作业融合，实现环卫产业人、车、物与互联网应用的连接，全面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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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质量，降低运营成本，实现管理的精细化、科学化、标准化。 

   （4）勇担疫情防控工作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

   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之初，公司紧急成立了疫情危机防控领导小组，总经理亲任组长，亲自部署疫情防控重点

工作，主动在服务区内开展了消毒杀菌工作，并启动了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与项目每日汇报制。公司制定了严格的防护操作规

程，确保了疫情防控工作高效专业，让员工做到科学规范的自我防护，同时公司还做出“六不”承诺，稳定人心，保证就业。

在疫情物资紧缺时期，公司进一步加强供应链管理，确保防疫物资供应。另外，为更好的保障公共环境卫生，切实加强疫情

防范风险管理，公司以自有资金捐赠2000万元发起设立公益基金会，主要用于扶贫救灾慈善工作及长期的社会公共卫生安全

防控等，旨在推动广东省公共环境卫生安全防控事业的健康、可持续发展。 

    面对全国多省洪水灾害，公司江西、安徽、江苏、广西、等区域两万多名一线环卫工参与抢险，洗扫消杀，与灾区群众

共抗灾害，重建家园，安徽项目还获得了“环卫应急抢险先进单位”的荣誉称号，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。 

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

2017年，财政部修订发布《企业会计准则

第14号——收入》（财会[2017]22号），本

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，根据

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，公司无需重溯前期

可比数，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收

入准则要求不一致的，无须调整。 

已经董事会审议批准  

 

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： 
 

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变动金额 

应收账款 757,535,381.80 658,257,493.83 -99,277,887.97 

合同资产 0 99,277,887.97 99,277,887.97 

预收款项 381,980.00 0 -381,980.00 

合同负债 0 381,980.00 381,980.00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
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报告期内，通过新设方式取得12家子公司，详见半年度报告“第十一节、财务报告”中“八、合并范围的变更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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